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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回顧

資產結構

於2006年12月31日，本集團之總資產達1,880,000,000港元

（2005 年：1,820,000,000港元），較去年增加3%。於本年

底 ， 存 貨 增 加 44%至 337,000,000港 元（ 2005

年： 234,000,000港元）而可供出售證券減少 60%至

74,000,000港元（2005年：185,000,000港元）。

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

本集團之財政狀況維持穩健。於2006年12月31日，本集團

之 股 東 資 金 總 額 約 為 1,300,000,000港 元（ 2005

年：1,300,000,000港元），本集團之流動比率（流動資產總

額對流動負債總額之比例）於2006年12月31日為2.73（2005

年：2.70）。

於年底時，本集團持有價值達737,000,000港元（2005

年：794,000,000港元）之流動投資組合，當中499,000,000

港元（2005年：416,000,000港元）為現金及現金等價

物，而238,000,000港元（2005年：378,000,000港元）則為

證券。未抵押附息銀行貸款及透支及應付票據為45,000,000

港元（2005年：99,000,000港元）。資產負債率（銀行貸款及

透支／資產淨值）為3.4%（2005年：7.4%）。

本集團在本年度之存貨流動比率為6.5倍（2005年：7.3倍）。

本年度之客戶應收款流動比率為67.9日（2005年：70.9日）。

現金流量

年內本集團來自經營業務之現金達246,000,000港元（2005

年：279,000,000港元），較去年減少11.8%。存貨與客戶

及其他應收款項之增加分別減少現金流104,000,000港元

及53,000,000港元，但客戶及其他應付款項之增加則加大

現金流141,000,000港元，兩者互相抵銷。

來自投資活動之淨現金達 67,000,000港元。（2005

年：405,000,000港元用於投資活動之淨現金）。出售可供

出售證券所得款項增加132,000,000港元而購入可供出售證

券之金額則減少至13,000,000港元（2005年：321,000,000

港元）。在本年內，因增購一間附屬公司之股權而付出

了40,000,000港元（2005年：無）。

由於償還銀行貸款及繳付股息增加，用於融資活動之淨現金

增加至200,000,000港元（2005年：90,000,000港元）。

或然負債

於2006年12月31日，或然負債乃本公司給予部份附屬公司

的銀行備用信貸而向銀行作出擔保，其中已動用信貸額

達50,700,000港元（2005年：100,000,000港元）。

承擔

於2006年12月31日，集團亦有資本承擔9,700,000港元（2005

年：2,000,000港元）未包括在財務報表內，資本承擔包括購

入物業，廠房及機器。在不可撤銷的經營租約內，未來一年

內最低應付租賃款項總額為 4,700,000港元（2005

年：3,800,000港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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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匯風險

本集團之外匯風險主要源自並非以相關業務之功能貨幣為單

位的銷售及採購。導致此項風險出現之貨幣主要是歐羅、美

元、日圓及人民幣。

僱員

於2006年12月31日，本集團於全球共僱用5,098名員工，其

中約242名，4,551名及305名分別駐於香港，中國及海外。

本集團僱員之薪酬乃根據彼等之表現、資歷及市場現行薪酬

水平而釐定。本集團制定有僱員購股權計劃，並為其在中國

之僱員提供免費宿舍。

員工退休計劃

本集團實行一項由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推行之強積

金計劃。該強積金計劃乃為一項規定供款退休福利計劃，並

由獨立托管人監管。僱主及僱員均須為強積金計劃供款，總

額相等於各僱員有關收入之10%（「有關收入」）。僱主所作

之供款於支付予相應強積金計劃時即100%由僱員戶口擁有，

惟所有自強制性供款所取得之收益須保留直至該僱員達到65

歲退休年齡，除若干特殊情況外。退休計劃內的歸屬百份比

維持不變。

而且，本集團亦實行一項規定供款退休計劃，該退休計劃之

資產獨立於本集團。該項計劃以信託形式正式成立，且根據

稅務條例第87A條經稅務局批准。這計劃是一個額外供款計

劃，僱員及僱主均須在該項計劃下供款，金額為不多於僱員

有關收入之5%。

於2006年12月31日計入綜合收益表之退休計劃總成本為

4,472,000港元（2005年：6,452,000港元）。管理該項計劃

之費用從僱主之供款中扣除。僱主將被沒收之供款用以抵銷

日後之供款。於2006年12月31日作此用途之金額為400,000

港元（2005年：665,000港元）及於2006年12月31日可用的

餘額以扣減未來供款為951,000港元（2005年：643,000港

元）。

精電（馬來西亞）根據1951年僱員公積金法例實行一項員工

公積金計劃。根據該法例僱主及僱員均須供款，金額為僱員

基本月薪之若干百分率。本年度計入綜合收益表之僱主供款

總額為522,000港元（2005年：1,437,000港元）。


